
手機入票服務條款及細則  
 
1. 適用範圍 

1.1 本條款及銀行服務條款（「服務條款」）適用於向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銀行」）提出

要求以使用銀行提供的手機入票服務。 

 

1.2 本行的「企業電子及線上服務條款」(適用於iGTB用戶)、「(首次)使用中銀香港個人手機銀行App

條款」(適用於手機銀行用戶)、「服務條款」、「重要聲明及私隱政策聲明」、以及其他適用之條

款、章則及規定（統稱為「現有條款」）同時適用於此服務，詳情請參閱本行網站

（https://www.bochk.com）。若現有條款與本條款有所抵觸，均以本條款爲準。 

 

1.3 當您繼續通過本行手機銀行應用程式使用本服務，即表示您已接受本條款及現有條款，此條款和

現有條款對您具有約束力。 

 

1.4 本行可自行決定不時修改本條款和／或現有條款。如您在本行修改條款後繼續使用本服務，您將

被視為已同意相關修改。 

 

在本條款中，「我們」或「本行」一律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包括任何繼承人及受讓人），

「您」或「客戶」指的是使用本服務的個人、企業或公司。  

 

2. 手機入票服務 

2.1 您可以使用手機銀行應用程式，通過本服務將合資格支票（定義見下文第 2.3）存入您在本行的戶

口。您可以拍攝合資格支票的正本，並將圖像和相關資料發送給我們。  

 

2.2 除非我們另有規定，「合資格支票」指的是符合以下條件的支票：  

(a) 必須以您在本行的入票賬戶名為收款人，並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賬戶支付； 

(b) 必須為真實、有效的正本（即副本、電子版本，例如電子支票、電子版本副本等則不符合資

格）； 

(c) 必須為我們不時指定的幣種； 

(d) 必須未經兌付；以及 

(e) 不得超過我們不時規定的金額及張數限制。 

 

2.3 我們不接受禮券或支票上的簽名只有蓋章的支票。若不符合第2.2條的條件，我們將保留不存入您

的支票權利。 

 

2.4 合資格的中銀香港賬戶發出的支票包括： 

(a) 一般支票； 

(b) 專用支票； 

(c) 股息支票； 

(d) 本票；以及 

(e) 我們不時指定的任何其他票據。 

 



2.5 我們將使用人工智能進行支票票面資料識別，並會根據人工智能識別結果，按需要在版面向您作

出操作提示。如人工智能無法正常識別票面資料，您可能需重新拍攝支票圖像，或可能無法通過

手機入票服務存入支票。 

 

2.6 您一旦使用本服務成功提交入票指示後，就不能取消或撤銷合資格支票的存入。 

但我們可以： 

(a) 更改合資格支票的類型及其幣種； 

(b) 更改使用本服務的限制，包括您可存入的合資格支票的數量或金額； 

(c) 按您輸入的或我們系統所讀取的金額，以大額為準，並作計算當天合資格存入限額； 

(d) 拒絕存入您任何支票（包括但不限於：存入賬戶受限制、存入支票未可通過我們簽名系統辨識

等）； 

(e) 酌情決定，拒絕您使用本服務存入的任何合資格支票，而且並不負上任何責任； 

(f) 更改使用本服務的資格或要求； 

(g) 隨時更改、暫停或終止全部或部分服務，而無需事先通知； 

(h) 隨時暫停或終止您對本服務的使用，而無需事先通知； 

(i) 變更本服務的服務時間（包括截止時間）；和 

(j) 收取服務費用。  

 

3. 指示 

3.1 請按我們的指示使用本服務。包括：  

(a) 向我們提供合資格支票的正面和背面圖像； 

(b) 確保圖像清晰、聚焦、完整，並符合我們其他所有要求。為保障發票人及收款人的利益，本行

有權拒納支票圖像不完整的存入指示； 

(c) 當您存入合資格支票時，請提供我們要求的資料。所提供資料必須真實、準確和完整。建議您

發送資料給我們之前先仔細檢查。您有責任確保提供給我們的資料是正確的。 

 

4. 請將正本妥善保存180日 

4.1 在使用本服務拍攝及發送圖像並成功遞交入票指示後，請您將合資格支票正本妥善保存最少180

日。 

 

4.2 如有需要，我們可能會在上述的180日內要求您提供您的合資格支票正本。 

 

5. 合資格支票的收取及辦理 

5.1 我們將根據適用的法律法規要求，酌情辦理、提交付款、收款、交收和結算使用本服務存入的合

資格支票。在不影響現有條款的情況下，除此之外，我們沒有義務在以下情況下付款： 

(a) 合資格支票出現錯誤；  

(b) 我們發現或懷疑欺詐；或  

(c) 我們認為有其他適當的理由不付款。  

 

5.2 當您的支票圖像通過系統驗證並成功遞交入票指示後，我們將予以確認。此確認並不意味著您的

存入是無誤或完整的。 

 

5.3 如果我們在對您的賬戶入賬之後發現有合理的理由不支付合資格支票，我們有權撤銷該項入賬。 

 

6. 您的義務 

使用本服務即表示您同意和／或確認： 



6.1 不得拍攝和存入任何非支付給您的、真實的或未經發票人或其銀行許可，擅自篡改或變更支票； 

6.2 不得以任何非法或欺詐性目的，或以任何非法或欺詐方式使用該服務； 

6.3 如果我們有合理理由相信: (a) 您存入的任何支票有違反本條款；及 (b) 您無法按要求及時向我們提

供支票正本，我們則可從您於我行中的賬戶中扣除合資格支票的金額並向您收取費用； 

6.4 對於同一張合資格支票，您只能存入或出示其付款一次 (如果您已經使用本服務存入或出示合資格

支票付款，那麽您不應再次向 (a) 任何其他銀行或金融機構；及 (b) 通過本服務或我行其他渠道存

入或出示同一張合資格支票付款。同樣，如果您已經向我們或其他機構存入或出示合資格支票付

款，則不能就同一張支票使用本服務）； 

6.5 如果使用本服務存入的合資格支票存在任何實際或疑似錯誤，請立即通知我們；  

6.6 及就任何因您未能履行與使用本服務有關的任何義務，而使我們招致或蒙受的任何損失、損害和

費用，需向我們進行賠償，並使我們免受所有損失。 

 

7. 免責聲明 

7.1 除下文規定的情況外，我們概不負責您在使用本服務時可能遇到的任何技術或其他不可預測的問

題，而蒙受或遭受的任何損失、損害或費用。 除非所發生或遭受的任何損失、損害或費用是直接

且可合理預見的，並完全是由於我們或我們的管理人員、員工或代理人的疏忽或故意違約而引起

的。 

 

7.2 為了清楚起見，我們對您或任何人可能因以下（或任何一個）形式而遭受或與之相關的損失、損

害或費用不負責任何承擔任何： 

(a) 使用本服務； 

(b) 無法使用本服務； 

(c) 終止使用本服務； 

(d) 本服務的任何失敗或延遲，或我們合理控制的任何情況之外有關的任何錯誤或與服務有關的錯

誤或中斷； 

(e) 您不遵守與服務有關的義務； 

(f) 使用本服務存入合資格支票的辦理、提交付款、付款、收款、交收和結算；或 

(g) 未有採取以合理的謹慎措施開出支票，或以可能助長塗改、欺詐或偽造的方法或方式開出支

票。 

 

7.3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對您或任何人負責因使用服務而引起或遭受任何利潤或損失，或任何

特殊、間接、後果性或懲罰性損害 （包括利潤、商譽、使用、資料或其他損失的損害）。 

 

7.4 我們不承擔任何形式的訴訟或索賠（無論是合約、侵權、嚴格責任或其他），即使我們已被告知

其可能性。  

 

7.5 根據本條款、現有條款或任何其他權利或我們所有的補救措施，在不減少影響您的保障下，您將

就我們可能會遭受或遭受他人或任何一個訴訟，以及任何行動或所有行動或訴訟是由於我們的服

務或您對服務的使用，而賠償我們和我們的高級職員、員工和代理人，並使他們免受所有責任的

損害，我們或其中任何一方可能產生或遭受的任何類型的索賠、要求、損失、損害、成本、收費

和開支（包括全部賠償律師費和合理的費用發生）。 

 

7.6 上述賠償不適用於已證明任何責任、索賠、要求、損失、損害、成本、費用、開支、訴訟或程序

是直接且可合理預見的，或直接源於我們的高級職員、員工和代理人的過失或故意違約。 

 

7.7 上述賠償應在終止服務後繼續生效。 



 

7.8 我們不就本服務或其任何功能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此外，我們不保證本服務的執行狀

況，或本服務是否：  

(a) 適合任何特定用途；  

(b) 及時適用；  

(c) 不侵犯第三方權利；  

(d) 安全，無誤；或 

(e) 不受干擾運作。 

 

7.9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我們不承擔以下所有保證和責任： 

(a) 本服務不含電腦病毒或其他污染或破壞屬性；和 

(b) 在使用本服務過程中，您的流動裝置不會受到損害。  

 

8. 其他事項 

8.1 變動 

我們可以隨時酌情通知您，本行可改變、修改或補充本條款。任何差異、修訂或補充均應在通知

您之日起生效，或通知中指定的任何以後日期。我們可以通過銀行的分行大堂或本行網站或其他

合理可行的方式發出通知。 

 

8.2 第三方權利 

8.2.1 按第8.2.3條，不是本條款當事人無權執行或享受本條款的任何條款的規定。 

8.2.2 儘管本條款有任何規定，撤銷或更改本條款不需要任何非當事人的同意。 

8.2.3 銀行的任何董事、高級職員、員工、附屬機構或代理人均可以本條款中的任何規定明確授

予指定人仕權利或利益（包括任何賠償、限製或責任排除）。 

 

8.3 特殊處理（颱風和其他特殊情況） 

8.3.1 如惡劣天氣警告訊號生效下(如: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極端情況(香港政府不定時公布的極

端情況，如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廣泛地區水浸、嚴重山泥傾瀉、大規模停電)/黑色暴

雨警告)，我們可決定如常提供手機入票服務，但須視乎相關銀行服務的情況而定，如清

算及結算服務。另，手機入票服務的結算和交收將會受延誤。但是，如果我們無法為您提

供服務，我們概不負責與此有關的直接或間接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責任。 

8.3.2 如第8.3.1條所述的情況或我們的清算和結算服務受其他特殊情況影響，本服務的清算和結

算可能會有所延遲。 

 

8.4 適用法律 

本條款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解釋。您需服從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的非排他性管轄權。 

 

8.5 語言  

如果本條款的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不一致的地方，以英文版本為準。 

 

8.6 解釋  

在本條款中，「包括」一詞是指包括但不限於，「包括」應據此解釋。 


